
台灣地區主教團國際聖體大會出團行程

第50屆國際聖體大會即將在2012年6月10日至17日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召開，為響
應聖座呼籲邀請，台灣地區主教團於2010年秋季大會決議：委派新竹教區李主教
克勉為團長，帶領台灣信友前往都柏林，共同參與此一國際盛會，與普世教會共
融在主內合一祈禱，為新福傳作出獨特的貢獻。

 國際聖體大會出團行程
6/8  第  1天(五)  台北-香港-倫敦-都柏林
6/9  第  2天(六)  都柏林-格蘭達洛GLENDALOUGH- 朝聖
6/10第  3天(日)  大會開幕禮 (RDS)
6/11第  4天(一)  主題一:聖體聖事 合一共融
6/12第  5天(二)  主題二:聖體與家庭
6/13第  6天(三)  主題三:聖體與和好聖事  
6/14第  7天(四)  主題四:聖體與福傳工作
6/15第  8天(五)  主題五:聖體、治癒與痛苦
6/16第  9天(六)  主題六:經由聖母認識聖體與聖言
6/17第10天(日)  國際聖體大會閉幕禮 CROKE PARK
6/18第11天(一)   KNOCK聖母顯靈-聖山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OAGH PATRICK高威 GALWAY 
6/19第12天(二)  高威-莫黑斷崖CLIFFS MOHER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拉尼國家公園KILLARNEY B.P-利莫里克LIMERICK 
6/20第13天(三)  利莫里克－都柏林DUBLIN 
6/21第14天(四)  都柏林-St Patrick 教堂–機場
6/22第15天(五)  都柏林-台北

※ 我們有隨團英文翻譯志工

 為前往的人員妥善準備心靈
       培訓時間：
       101年4月21日至4月22日 新竹香山牧靈中心
       101年5月19日 (上午培訓+派遣彌撒，下午行前說明)務必要參加

 
優惠團費：(雙人房) ：133,000.   (單人房)：159,000.可刷卡

於100年12月12日之前完成報名者可享此優惠團費(請把握優惠良機)
報名時須繳交訂金2萬(可刷卡)才算完成報名。

報名方式:
              1.請逕洽張雅淳小姐 04-23287266   e-mail：yaya@unotour.com.tw
   2.台灣主團網頁http://www.catholic.org.tw/eucharist   下載報名表， 
                 傳真至04-23104591。歡迎您自行組團參與盛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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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 台灣地區主教團 報 名 表

出發日期：2012 年 6 月 8 日 ( 星期五 )     

中文名字： 英文名字：

行動電話： 住家電話：

E-MAIL: 所屬教區：

住家地址：

特殊餐食： ○ 素食   ○ 不吃牛肉   ○ 機上水果餐   ○ 其他

公司 ( 學校名稱 )： 公司 ( 學校 ) 電話：

職稱 ( 科系年級 )： ○單人房  ○雙人房 與        同房

訂金：每人 20000 元  繳交日：  報名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組

傳真電話 :  04-23104591  

報名逕洽 : 張雅淳小姐 04-23287266           e-mail：yaya@unotour.com.tw

優惠團費：( 雙人房 ) ：133,000.   ( 單人房 )：159,000. 可刷卡 (此報價含稅金及小費 , 不含行李費及床頭

小費 ) 於 100 年 12 月 12 日之前完成報名者可享此優惠團費 ( 請把握優惠良機 )

報名時須繳交訂金 2 萬 ( 可刷卡 ) 才算完成報名。

                  

培訓時間 :2012 年 4 月 21 日至 4 月 22 日 新竹牧靈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5 月 19 日  上午 培訓 + 派遣彌撒

                  下午 說明會 ( 請於說明會前或當天 , 繳清團費 ) 務必參加

免簽證所需資料：

1. 護照影本 ( 正本需有 3 頁以上空白頁 ) 及 ( 效期需 6 個月以上 ) 

2. 個人基本資料：個人住家電話、地址與公司中英文名稱、個人職稱與電話、地址 ;

3. 學生請附學校中英文名稱、就讀科系班級、學校電話、地址

4. 護照自帶切結書

註：繳交訂金後 (2011.12/01 起 ), 若取消得找人替換 , 否則需付取消費 ; 其費用依實際產生計算之 .

旅遊契約第 27 條：( 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)

  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 , 但應繳交證照費用 , 並依下列標準賠賞乙方。

 1.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31 日以前到達者 , 賠償旅費百分之十。

 2.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1 日至第 30 天以內到達者 , 賠償旅費百分之二十。

 3.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 日至第 20 天以內到達者 , 賠償旅費百分之三十。

 4.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 1 日到達者 , 賠償旅費百分之五十。

 5.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 , 賠償旅費百分之一百。

行健 ( 綜合 )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 

電話 :04-23287266 網站 :WWW.UNOTOUR.COM.TW          


